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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通缉100名电诈在逃“金主”和骨干
公安部发布通缉令 包括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重要逃犯

没收违法所得中犯罪成本的扣除路径

□ 据新华社报道

【摘要】 对犯罪成本的处理是将“不让犯罪人从犯罪中获益” 落实的关键，

但一刀切地扣除或是不扣除的观点均存在缺陷， 是否没收犯罪成本应当兼顾考

量司法效率与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构建犯罪成本的扣除路径应以扣除为

原则， 但出于对现实的让步， 应相对适用总额原则。 即结合犯罪人支出犯罪成

本的形态， 若存在对价财物， 原则上应当扣除； 若不存在对价财物， 当支付成

本对应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时则不应扣除。

【关键词】 刑事没收 涉案财物 犯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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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成果选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上海法治报社

□ 马治民

  一、问题的提出

犯罪成本是指犯罪人为了

实现犯罪， 在犯罪前或是在实

施过程中所投入的资源代价，

比如为了实施入室盗窃行为所

准备的撬锁工具。 将犯罪成本

作为违法所得进行没收有助于

预防犯罪， 但是， 倘若不加以

限制， 对犯罪人的支出不经区

分地肆意剥夺， 可能侵犯其合

法财产权。 因此， 有必要对没

收违法所得中犯罪成本的扣除

路径进行较为清晰地认定， 在

预防犯罪的同时保护犯罪人的

合法财产权利。

二、调研发现

当前在司法实践与理论研

究中对于是否要将犯罪成本从

违法所得中扣除存在三类观

点：第一，认为无需扣除的总额

原则；第二，认为应当扣除的净

额原则；第三，结合实际的状况

判断是否扣除的折中原则。

总额原则可以实现“任何

人都不得从犯罪中获益” 且有

助于提高效率， 但是其超出了

没收违法所得制度修正不当财

产状态的目的， 存在额外惩罚

色彩。 净额原则虽有利于保护

犯罪人合法权益， 但是扣除成

本的做法增加了司法机关工作

负担且缺乏可操作性， 同时也

不利于预防犯罪。 折中原则规

避了一刀切的漏洞， 通过对涉

案财物进行预设， 结合实际情

况判断是否分析的做法相较而

言更具合理性。

三、“犯罪成本扣除”

的应然路径

（一）基本原则：扣除成本

是应行之举

第一， 犯罪成本不等于违

法所得。 无因果则非违法所

得， 将涉案财物认定为“违法

所得” 需要财物与“违法行

为”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即只

有通过违法行为得到的财物才

是违法所得， 先于违法行为取

得的财物应当排除出违法所得

的范围。 犯罪成本作为犯罪人

为实施犯罪所支付的对价， 按

照一般人的认知， 其在获得时

间上必然先于行为的实施， 仅

从此角度出发， 将犯罪成本作

为违法所得并在没收违法所得

时不予扣除的做法显然不合

理。 不可否认， 因果关系不等

于时间先后， 犯罪人通过实施

犯罪难免会使原本作为犯罪成

本的财物与犯罪行为产生因果

关联， 但是不加区分地将所有

犯罪成本认定为违法所得实属

偏见。

第二， 扣除成本并不会变

相激励犯罪的发生。 扣除犯罪

成本变相激励犯罪的前提是犯

罪成本没有得到处理， 《刑

法》 第 64 条所针对的对象不

仅仅是违法所得， 不将犯罪成

本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并不

等于得不到处理， 其仍可以被

作为违禁品或是供犯罪所用的

本人财物予以没收。 对于犯罪

人为实施犯罪所支出的与犯罪

存在直接关联或称“强关联

性” 的成本可以归类为供犯罪

所用的本人财物。 比如犯罪人

为了诈骗而制作的假手镯， 其

对受骗结果的产生存在决定性

作用， 因此就可以将其归类为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而没

收。 对于具备“强关联性” 的

犯罪成本， 在计算违法所得时

将之扣除并不会导致这部分涉

案财物得不到处理， 而对于仅

存在“弱关联性” 的犯罪成

本， 因其本质上对犯罪的影响

小， 即便犯罪人继续保留也不

足以诱发再次犯罪， 也就无所

谓在计算违法所得时扣除还是

不扣除。

（二）现实让步：相对适用

总额原则

尽管原则上应当对犯罪成

本进行扣除， 但是这一做法在

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因

此基于将违法所得没收落到实

处的立场， 应当结合现实情况

进行让步。 可将支出犯罪成本

的行为设定有对价财产和无对

价财产两种情况， 前者如为实

施走私犯罪而购买走私物， 后

者如为实施犯罪所支付交通

费。

1.有对价财产的场合

支出成本所得的对价财产

若没有因为犯罪行为而产生性

质变化则不能将之归入违法所

得， 应当扣除。 正如前文所

言， 违法所得要求“财产” 与

“违法”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这在时间上表现为先有“违

法” 后有“财产”， 但是对价

财产由于获取时间在着手犯罪

前，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

认定为违法所得， 比如前述假

手镯本身。 但是， 不能因为时

间在先就将之完全排除， 一些

对价财物会因犯罪产生性质变

化从而与犯罪产生因果关联。

比如走私物虽然都在着手犯罪

之前获取， 但是国家允许进出

口之物不应属于违法所得， 而

国家禁止进出口之物则属于违

法所得。 这是因为， 当走私物

为后者时， 尽管获取时间在犯

罪前， 但是因为后者在国内无

法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取， 所以

将该些后者运送到国内的行为

实则是经由走私在国内创造了

一批“危险物”，也即创设了法

所不允许的风险， 因此该些走

私物与走私犯罪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也就可以归为违法所得。

2.无对价财产的场合

第一， 只有当支出成本的

行为具有违法性时才需要将成

本计入违法所得， 反之则应当

扣除。 前者如行贿人为承揽政

府工程所支付的行贿款， 由于

行贿行为属于犯罪， 因此其所

对应的成本不应扣除。

第二， 当支出成本的行为

属于日常行为时， 则需要结合

犯罪人的主观目的进行判断。

当犯罪人主观上具有用于实施

犯罪或是为犯罪创造条件的不

法目的时， 成本支付行为就因此

沾染了违法属性， 也就不应当从

违法所得中扣除， 反之， 若是在

支出成本时仅为了正常生活， 则

不宜将之作为违法所得， 合理的

做法是进行扣除。 比如电信诈骗

犯罪中， 按照一般人认知， 缴存

话费的行为属于日常行为， 这一

行为很难被认为具有违法性。 但

是， 在电信诈骗犯罪中， 犯罪人

缴费的目的并不是用于日常通

话， 而是为了实施电信诈骗， 其

在目的上具有违法性， 此时， 所

缴费用也就不应扣除。

第三， 对于犯罪后为实施合

法行为所支出的成本， 在计算违

法所得时应当扣除。 比如在前述

行贿案中， 行贿行为获得的是一

个获利机会， 仅依靠行贿和这一

机会并不足以使犯罪人获利。 因

此， 应将犯罪人利用这一机会获

取收益所支付的合理成本视为受

到保护的合法财产， 在计算违法

所得时将之扣除。 比如犯罪人中

标后为了完成项目所合理支出的

工程款、 材料费等。

四、结语

犯罪成本不属于违法所得，

原则上在没收违法所得时应以扣

除为原则， 但是基于对现实的让

步， 应当结合犯罪人支出犯罪成

本的形态具体判断。 当存在对价

财物时， 若对价财物因为犯罪行

为而产生性质变化则不应扣除，

反之则扣除； 当不存在对价财物

时， 需要结合支付成本所对应的

行为进行判断， 只有当支付的成

本所对应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时才

需要将成本计入违法所得， 反之

则应当扣除。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

获悉，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

施细则通则、 钢筋混凝土用热

轧钢筋等 24 种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实施细则近日发布， 将

于 2026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这两项新规旨在推进生产许

可证制度顺利实施， 将规范指导

生产企业申请取证、 专业技术机

构开展实地核查、 市场监管部门

审批发证等工作。 市场监管总局

将指导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技术

机构等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开展检

验检测、受理、审查等工作。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

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近日，

公安部发布通缉令， 公开通缉

100 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逃

“金主” 和骨干， 其中包括吴

启平、 吴清正、 傅小滨、 欧长

华等缅北“四大家族” 犯罪集

团重要逃犯。

经查， 近年来， 吴启平、

吴清正、 傅小滨、 欧长华等犯

罪嫌疑人在境外势力庇护下，

组织招募人员， 长期实施针对

中国公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活动， 诈骗数额巨大， 性质极

其恶劣。 特别是公安部部署开

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

以来， 在公安机关严打高压态

势下， 上述犯罪嫌疑人仍不收

敛、 不收手， 继续大肆组织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 该批在逃人

员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充

分， 浙江杭州、 温州， 福建泉

州、 龙岩， 河南平顶山， 广东

深圳， 云南昆明和重庆等地公

安机关决定对其进行公开悬赏

通缉。

公安机关敦促相关犯罪嫌

疑人认清形势， 悬崖勒马， 主

动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同时， 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

人民群众积极举报， 协助抓

捕犯罪嫌疑人。 对提供有效

线索和协助抓捕的有功人员，

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保护和奖

励。

事关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两项新规

□ 据新华社报道


